
这句简单的箴言足以使人们远离那些兜售二手车或度假别墅

的狡猾销售员。那么为什么受过教育的人们在听到透过无名的加

勒比岛屿或阿尔卑斯山村的名称怪异的公司避税时，不能使用同

样的逻辑思考呢？尤其是在开展这种行为还可能面临刑事诉讼和

牢狱之灾的情况下？

目 前 ， 很 多 人 将 上 万 亿 的 资 金 放 入 离 岸 避 税 港 ， 《 离 岸

启示：崩溃的避税港产业》（“Offshore Apocalypse: The 

Collapse of the Tax Haven Industry”）一书将想这些人披露

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并且及时，全面地揭露了避税港产业的真

实面目：欺诈的平台。本书赤裸裸地揭露离岸宣传者用以诱骗客

户的谎言，即避税港的空壳公司是客户在本国避税的完美法律方

式。本书描述了相信这些承诺的人们的命运：从跨国公司的董事

会会议室进了监狱，成百上千的人们因此锒铛入狱。

《离岸启示》由众多税法学者、税收审计员、法律合规稽查

员及税法律师以“神谕”的笔名书写而成。本书不提倡使用避税

港公司，而是解释了为什么使用此等公司是完全非法的。这些作

者遇到了许许多多希望透过在海外避税港设立空壳公司来避税的

客户，客户的数量让他们震惊。这类公司除了邮箱什么都没有，

即便是这个邮箱，还可能是成百上千的其他抱着同样目的的空壳

公司所共有的。

这些作者透过解析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制定的国

际税法公约，以及国内法庭、欧洲法院及其他司法机构发布的法

律裁决，证明这些避税计划的非法性。他们以简明英语解释为什

么利用避税港是非法的；许多案例原本早该被视为非法，但是多

数国家相关部门没有有效执行法律。这些作者援引数百个法律文

件、学术分析文章及新闻文章的链接，来支持他们的结论。

本书讨论了海外账户税务遵守法（FATCA），这是美国为了

改善公民对税法的遵守而制定的新法案。尽管 FATCA 规定美国

纳税人有申报义务，但是本法案的主要目标不是拥有美国护照的

中国居民或在中国的居住者，因为他们在 FATCA 出台之前就有

义务向美国国税局报告。本法案的主要目的是规定外国金融机构

（FFI）向国税局直接报告关于它们美国客户的信息，这的确是一

个非常独特的程序，因为金融机构之间的这种自动跨境信息交流

形式完全是不被外界所知的，除非其中涉及洗钱诉讼。美国立法

者的目的很明确：必须促使所有不遵守美国税法的美国纳税人遵

守法律。换言之，要么纳税人自己披露，要么 FFI 帮他们披露。 

海外公司，包括在中国的海外公司，通常透过在低税司法辖

区内的间接控股公司、贸易公司或专有目的公司（SPV）开展外

国投资，比如卢森堡、荷兰、瑞士、塞浦路斯、新加坡或香港。

虽然在上述司法区域内设立公司无可厚非，但是投资者必

须考虑他如何以最优的纳税方式将利润送回国以及退出投资。

由于国家社会对避税港的打压，公司不能再通过在低税司法区域

设立简单的只有一个邮箱的公司声称在当地居住。如果一家公司

想要享有特定司法辖区的税收优惠，那么它必须证明其“真实存

如果某事听起来好得 令人难以置信，

那么很可能是 不值得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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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不仅仅是司法存在。跨国公司的这种没有实质存在性的

避税机构受到公众监督的一个例子是，法国电视 3 台和英国广播

公司（BBC）在今年早期编制了一份相关报告。这类报告突出强

调了卢森堡所扮演的角色，许多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没有或拥有

非常少的实质性活动）在卢森堡成立，并被用于开展融资活动。

虽然以类似方式处理税收事宜曾是（现在仍然是）跨国公司的最

佳做法（通常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建议），这种税收规划行为常

常被视为违规的，很可能会在近期受到税收机关的注意。 

公司可透过许多方式实现“实质性”：设立办公室，雇佣当

地居民（不一定是公民，但至少是居民），使用当地的电子邮箱

和公司地址，等等。最重要的是，公司必须透过在当地设立管理

机构以证明其合法存在。这些渐进措施有助于在低税司法区域内

注册的公司开展风险配置和资产配置。 

简而言之，一家公司必须证明其在低税区域的存在不仅仅是

受税收条件驱动，而且还具有真实的商业动机。 

本书还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相关事态发展。根

据近期数据，中国估计其 73% 的贸易是透过避税港开展的。因

此，中国有关机构已经开始注重打击利用避税港的避税行为。中

国近期宣布，它将有选择性地协商新的避免双重税收协定，尤其

是与拥有大量中国投资的国家谈判，另外还选择它将完全审查和

有选择性地修订其已签署的避免双重税收协定，重点关注纳税人

可能用以逃税的条款。同样，中国将快速推进与低税司法区域和

避税港的税务信息交流协议的协商和签署，逐渐更新已有的税务

信息交流协议。

透过避税港在中国投资的公司应当要考虑调整它们的战略。

自 2008 年以来，中国加强了审计工作，发现了许多非中国居

民开展的权益转让中存在许多逃税行为，尤其是自国税函 2009

（698）号（698 号文件）公布以来。698 号文件处理间接的离

岸股权转让。然而，这不是中国自己出台特殊规定，而仅仅是遵

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准则而已。根据 OECD 的准则，如

果海外公司的主要目的是逃税，例如为了受益于中国与外国公司

所在司法区域的避免双重税收条约中商定的较低扣缴税率，那么

它将不享有条约中的优惠。 

在本书未讨论的最近案例中，一家毛里求斯公司由于与一家

中国公司的合资企业所创造的股息收入而缴纳 6188 万人民币

的税款。税收机构撤销了原本毛里求斯与中国的条约所规定的优

惠，裁定这家毛里求斯公司仅仅是一个空壳公司，因为它由另一

家公司控制，除少数董事会董事外没有任何员工。 

在其公司所得税（CIT）法律中，中国还制定了一般反避税

条款（GAAR）。在该法生效的一年后，中国规定税收机构在评

估公司结构时，必须执行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这意味着不具有

真实管理层的外国公司不可获得条约优惠。简而言之，仅仅在一

个司法辖区内成立一家公司不足以享受相关双重税收条约下的优

惠措施。如果一家公司的主要目的是避税，或者，转移或掩藏利

润，那么这家公司被视为所谓的“导管”公司。虽然有些出乎意

料，但在大多数案例中，中国税收官员执行与 OECD 国家税收官

员同样的逻辑和结论。

总而言之，《离岸启示》让投资者了解在低税司法区域建立

实质性公司的流程，解释了国际税法领域的最新动态。它解释了

为什么传统的离岸计划已经走向危险的边缘，会让许多投资者和

离岸宣传者锒铛入狱。读者可以进一步发现：

 为什么公众对 2008 年金融危机的愤怒会迫使各国政府 对 

透过离岸计划逃税的人开展深入打击。

 瑞士最大银行瑞士联合银行（UBS）内部的一个举报者会

让美国司法部了解该银行在离岸避税中扮演的角色后，对全球避

税港带来巨大的打击。

 一组卧底记者如何让罗马尼亚的一个顶级离岸公司注册中

介锒铛入狱。

 为何拥有发达税法执行系统的国家会将离岸“税收规划”

视为一种洗钱形式 —— 并且在刑事机构起诉这些违法者。

《离岸启示》是那些当前正在利用避税港的人们的必读书

籍。这些人的律师、银行家、顾问甚至是他们的商业合伙人也应

当读这本书，因为他们可能不知不觉地就卷入了洗钱调查之中。

好消息是，本书为这些人列示了解决方案。他们应当仔细考虑他

们的选择，否则一切都将太迟。

详情请参阅：www.offshoreapocalypse.info


